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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指导原则》)
1
指出，工商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各国有义务确保

企业尊重人权。《指导原则》规定，国家义务包括“采取适当步骤，通过有效政策、法律、条例和裁

定，防止、调查、惩治和补救”侵犯人权行为。
2
《指导原则》建议，工商企业可通过尽责这一可用手

段尊重人权，但并未说明国家可采用哪些具体办法来确保工商企业实施尽责。  
 

人权尽责项目力图了解，各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尽责法规来确保工商企业遵守既定的

标准，同时介绍了一系列监管办法，可供决策者在进一步行动中采用，以确保工商企业尊重人权。 
 

受国际公司责任圆桌会议（ICAR）、欧洲公司正义联盟（ECCJ）和加拿大公司责任网络（CNCA）三家

机构委托，报告作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律师和学者进行了多次磋商，探讨各国如何使用尽责法规来确

保工商企业的行为符合社会期望，本报告即是这些磋商的结晶。作者精心编排了一组有关各国如何确

保工商企业尽责的问题，请专家作答，这些专家熟悉各地区各国（包括最大的经济体、以及大陆法系

和普通法系两种管辖区域）法律体系实体法的方方面面。了解多种司法体系的实例，是为了考虑到法

律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采取这种方法，受访专家可以指出在其专长领

域的特定监管系统的突出特点。项目最终收到了来自 20多个国家
3
的 100 多种尽责机制实例(“实

                         
1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特别代表，《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

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通过，第 1 条原则，联合国文档：A/HRC/17/31(2011年 6 月)，约翰·鲁格 

（John Ruggie）， [以下简称《指导原则》]。 
2
 同上。  
3
 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刚果 (民主共和国)、

科特迪瓦、丹麦、法国、德国、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肯尼



例”)，涵盖了范围广泛的监管部门。各位作者精通企业和商业法、人权法、国家和国际刑法以及环境

法，本报告也得益于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专长。  
 

报告中的实例展示了监管部门可以采用无数种举措促进尽责。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一个可搜索的数据

库，其中包含各实例的简要说明，以及法律资料注解和网址（URL）。该数据库将于明年伊始在 ICAR

的网站上线。
4
项目正在考虑将该数据库作为一个持续性项目进行维护，邀请更多人提供更多实例。各

位作者希望，该数据库将有助于国家官员、立法者、民间社会成员等各方找到落实《指导原则》人权

尽责义务的方法。 
 

本报告的主要结论：各国可以更多地使用法律工具在总体上确保企业尊重人权，特别是执行人权尽

责。例如，现有的保护劳动者、消费者和环境的法律确实保护了权利拥有者。而这些法律还有更大余

地把保护人权纳入各自的尽责机制。各国已经采用了一系列办法，确保工商企业在决策过程中考虑的

不仅是短期的、利润驱动的因素：各国给工商企业规定了多种义务，如涉及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

打击洗钱或贩卖人口等价值理念时需尽责行事；一些国家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工商企业

想方设法将这些价值理念纳入决策进程。现在必须给予人权以同等程度的关注。作者发现，除了保护

消费者利益、工人和环境方面的法律，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尽责机制鲜少明确提到人

权。为实现确保公司进行人权尽责的目标，各个国家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法规。此外，为了巩固

和加强现有的保护，并且继续推进保护所有方面的人权，各国应考虑所有监管措施都应用尽责，包括

本报告中所述的措施，以确保工商企业尊重人权。  
 

基于国家实践和国际标准，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报告确定，尽责既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发明，也非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产生的自愿措施。

尽责源于各国已经在使用的法律工具，用以确保工商企业的行为符合社会期望，符合法律规定的标

准。  
 

报告指出，各种不同法律制度中的法定尽责程序与《指导原则》及其他国际文书所述一致。 
 

本报告描述了法律领域中存在的尽责概念如何与人权要求类似或直接相关，例如劳工权利、环境保

护、消费者保护和反腐败等人权。 
 

报告还指出，可以利用尽责要求确保违法的工商企业承担法律责任，例如，通过尽责消除复杂的公司

结构或跨国活动给有效监管带来的障碍。报告所述办法中包括至少四种主要监管举措，各国可以采取

这些举措确保工商企业进行人权尽责活动。通常情况下，这些方法在同一司法管辖区和法律制度下共

存。  
 

第一种举措：把尽责要求作为一项法规遵守。国家出台规定要求工商企业进行尽责，这种规定可以是

直接的，把尽责作为一项法律义务；也可以是间接的，允许工商企业把尽责作为其对刑事、民事或行

政违规指控的辩护依据。例如，法院根据工商企业的尽责情况评估工商企业是否遵守环境、劳工、消

费者保护和反腐败法律。类似地，监管机构定期要求工商企业尽责，以此作为很多业务活动获得批准

和许可证的基础。  
 

第二种监管举措：为工商企业能够践行尽责提供激励和利益。例如，国家要求，工商企业必须进行环

境和社会风险尽责，才有资格获得出口信贷、标签计划或其他形式的国家支持。  

                                                                               
亚、日本、利比里亚、马拉维、墨西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新加坡、

南非、西班牙、乌干达、英国、美国和津巴布韦。  
4
 国际公司责任圆桌会议，www.accountabilityroundtabl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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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举措：国家通过透明度和披露机制鼓励尽责。国家出台规定，要求工商企业披露是否进行尽责

活动，其活动是否可能造成任何伤害，例如公司供应链中存在使用童工现象。基于工商企业披露的信

息，市场参与者则力争减缓确定的伤害。例如，证券法、消费者保护法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要求都设

定披露的信息满足各方所需，并将促使消费者、投资者、监管部门和可能受到工商企业活动负面影响

的人士采取行动。  
 

第四种办法即综合采取多种举措。国家经常综合采用这些举措的各个方面建立激励机制，推动工商企

业尊重法定标准，确保可以有效、高效地评估遵守情况。例如，有关环保、劳工权利、消费者保护和

反腐败的行政法规可能会把工商企业尽责作为其获得许可证或批准的前提，并可要求企业定期报告其

尽责活动的披露情况。执行这些规则就可以将行政处罚（如罚款）、刑法制裁结合起来，还可进行民

事诉讼。  
 

对于哪些监管措施最能确保人权得到尊重这个问题，本报告并不能给出最终答案。很多国家把尽责作

为一种监管方法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人权得到保护，也不能证明执行有效。此外，没有任何一种形

式的尽责规则能适合所有行业所需，或能克服所有的人权挑战。报告并不试图指定哪些具体的监管举

措最适合防范哪些特定人权风险。具体经济活动的范围、各国法律制度、人权环境背景、以及工商业

结构、运营和关系都千差万别，仅凭一份报告给出具体解决方案绝不可能。各国和各个行业需要开展

进一步工作，在遵守相关国家法律传统的前提下，针对具体业务活动中的特定人权风险精心开发监管

工具。 
 
 

建议 

 
 各国应确保其法律制度扩展现有刑事法律的覆盖范围，对工商企业直接涉及违反保护人权的罪

行予以惩罚，如可能威胁到生命权或健康权的暴力罪行和环境犯罪。工商企业要为自身的行为

承担刑事责任，也要为其未能采取尽责行动来防止由其身行为、雇员、代理人、或全球所有属

于其企业集团的公司的行为导致的此类罪行负刑事责任。 
 

 各国应确保法律制度追究工商企业给人权造成伤害或歧视的行为的民事责任，包括其未能采取

尽责行动来防止由其身行为、雇员、代理人、或全球所有属于其企业集团的公司的行为导致的

此类伤害。 
 

 各国应更多地利用行政法规来确保工商企业进行人权尽责活动。各国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法

规，要求工商企业遵守行政法规（例如那些关于劳工、环境、消费者保护及对其他工商业活动

施加影响的法规），承担尊重人权的责任。 
 

 各国有义务确保本国领土不被用于在另一国领土侵犯人权，包括在其领土上合法居住的个人不

在另一国领土侵犯人权，各国应确保其尽责制度与此义务的一致性。  
 

 各国应确保人权侵犯的受害者能够获得司法补救，包括通过法庭和监管程序。此外，各国还应

消除受害者寻求司法补救时面临的实际壁垒，例如诉讼的财务成本往往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或

司法判决在法院地国以外很难得到执行。 
 

 在刑事、民事或行政法律允许工商企业使用尽责为自身辩护的同时，各国应确保此类辩护基于

证据，证明该工商企业已经针对人权风险采用并实施了充分和有效的措施。仅仅有尽责政策和

程序，不足以免除公司责任。各国应要求检察机关、法院、监管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机关评估尽



责做法，以确保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仅在“纸面上”合规，确保管理层没有容忍或故意

忽视侵犯人权行为，确保措施的设计确实是为了消除涉及的人权风险。 
 

 各国应根据侵犯人权的性质、涉及的各类人员（不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确保对公司的惩罚适

当。除向受害者支付赔偿以外，对法人的处罚可包括罚款、吊销执照、不能获得政府支持或投

资、查看以观后效(如独立观察、内部审计或司法监管)、关闭侵犯人权发生的设施场所、司法

清盘令等。 
 

 各国应根据涉及的侵犯人权行为和特定行业部门适用的国家监管框架，考虑采取奖惩并用的综

合措施。遵循的标准应为：在其所适用的特定范围内，这种义务和激励综合机制是否能够比较

有效地防止工商企业侵犯人权、防止工商企业由于其行动或疏漏而加剧侵犯人权行为。 
 

 各国应确保，对工商企业董事“注意义务”信托责任的诠释包括支持尊重人权。各国应确保，

根据法律规定，董事履行尊重人权职责的行为，也被视为符合对股东的信托责任的行为。 
 

 各国应把人权尽责要求作为批准特定项目或业务活动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基础，例如，通过确

保在环境影响评估中纳入人权考虑。国家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例如为海外开发项目或出口

活动提供贷款或风险保险时，应以进行人权尽责为前提。同样，各国应要求获得国家资金或其

他形式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人权尽责。  
 

 各级政府采购计划都应要求公司能够证明其符合指定的人权尽责标准，前提是所采用的人权标

准得到普遍公认；且人权遵守情况评估客观公正，不会导致歧视不公。  
 

 各国在给予贸易优惠时，其中一个要求应是工商企业能够证明其符合指定的人权尽责标准，前

提是所采用的人权标准得到普遍公认；且人权遵守情况评估客观公正，不会导致歧视不公。 
 

 各国应要求工商企业公布或披露尽责政策和做法，包括已确定的人权风险、已采取哪些步骤来

防止缓解这些风险。一般而言，各国要求披露的信息应该能够满足监管机构、投资者、消费者

以及其他利益攸关者评估工商企业尊重人权情况的需要。更广泛而言，通过要求工商企业说明

正在采取哪些步骤来消除某一特定类型的人权风险，披露法规对于尽责制度总体的有效性和合

法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不对披露的手段和方法进行规范，工商企业人权尽责的有效性以及

合法性就将存有疑问。  
 

 各国应注意国家及国际层面的有效的尽责程序，探索为工商企业尽责程序制定标准的办法。国

家为工商企业尽责程序制定的标准至少要符合《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